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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

本集團之整體業目標是成為香港證券經紀行業之主要經營者，集中提供經紀服務、包銷及配
售服務、以及融資服務。

我們擬憑藉目前地位進一步於香港市場建立佔有率，同時主要透過發展現有服務擴大客戶
群。

業務策略

我們擬實施以下未來計劃以發展業務及為股東創造價值：

1. 透過擴充融資服務進一步發展核心業務

本集團之孖展融資組合因我們的資金來源而有所限制。本集團擬進一步擴充融資服務
至有意按孖展基準購買證券的客戶。融資業務從目前按優惠利率加3%計算之利息收入
產生回報。慎重起見，我們擬利用配售籌集之所得款項淨額撥資擴充融資業務。本集
團融資組合之擴大，可加強我們增加利息收入及擴大客戶群的能力。來自融資一筆較
大的資金，讓本集團向更多客戶提供孖展貸款及╱或加大給予現有客戶的孖展額度。
這舉將因而提高本集團吸引更多經紀客戶利用其於本集團之賬戶進行買賣之能力，因
為客戶需要藉此使用融資服務。同時，我們已落實信貸政策就每名孖展客戶釐定孖展
限額，以於擴充融資業務時維持有效信貸監控。

2. 進一步發展包銷及配售服務

由於包銷及配售交易屬非經常性質，且不一定定期發生，故管理層將加倍努力為此服
務尋找客戶，同時留意市場趨勢及需求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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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佣金及開支

包銷商將按所得款項總額的3.0%收取包銷佣金，彼等將再從中支付任何分包銷佣金。保薦
人將收取與上市有關的保薦、財務顧問及文件處理費3,600,000港元並可報銷其開支。該等佣
金、顧問及文件處理費與開支，連同創業板上市費（按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法律及其他
專業費用、印刷及與配售及上市有關的其他開支（乃本公司與各服務之提供者經公平磋商所
協定），估計合共約為13,700,000 港元，將由本公司承擔。

所得款項淨額

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在扣除費用及預計本公司應付與配售相關之開支後，將估計為約
38,100,000港元（按每股配售股份0.69港元的配售價中位數計算）。為符合上述業務策略及進
一步擴充融資服務，我們需要一個強大之資本基礎及營運資金狀況。我們擬將所得款項淨額
投放如下：

• 當中約37,000,000港元擴充融資服務；及

• 當中約1,100,000港元作一般營業資金。

任何按高於配售價中間點（惟仍在範圍內）募集所得之款項將用於擴充融資業務。若募集所得
之金額低於配售價中間點（惟仍在範圍內），我們擬將用於上述目的之所得款項淨額按同等比
例分配較少金額。就未有即時分配作以上用途之配售所得款項淨額而言，我們現擬將該等所
得款項淨額存放至香港持牌金融機構之計息銀行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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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劃

自上市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我們將出資擴充融資業務及尋找有意按孖展基準購
買證券的客戶。

以下載列自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分配上述將從配售籌
集之所得款項淨額之預期時間，乃符合未來計劃之實施。

 自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起至

 二零一四年 截至該日止六個月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止期間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擴充融資服務 37.0 — — — 37.0
     

餘額約1,100,000港元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一月至六月期
間，以平均每月約6,200,000港元將所得款項淨額逐步分配至孖展融資業務。

基準及假設

有意投資者須注意，本集團達致未來計劃取決於以下多項假設：

(a) 香港及本集團經營或有意經營業務之其他國家之現行政治、法定財政、外貿或經濟狀
況不會發生重大變動；

(b) 香港及本集團經營或有意經營業務之其他國家之稅基或稅率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c) 配售會根據本售股章程「配售之架構及條件」一節所述條款予以完成；

(d) 本集團將能於管理層及專業團隊中保留重要人員；

(e) 本集團於與未來計劃相關之期間將有充足財務資源以達成規劃資本及業務發展要求；



未 來 計 劃 及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 194 –

(f) 於本售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所述之任何風險因素將不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

(g) 本集團之業務及經營活動將不會因任何戰爭、軍事事件、流行病及天然災害而受到重
大影響；及

(h) 本集團將能按與集團一直之營運大致相同之方式維持業務，且本集團可在並無干預之
情況下進行其發展計劃。




